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塞内加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在

塞内加尔设立
中国文化中心的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内加尔共和国政府（以下合称“双

方”，分别称“中方”“塞方”）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，为

加强两国人文领域友好合作，加深两国间友好关系，根据2014年

12月31日在达喀尔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塞内加尔共

和国文化和新闻部关于在塞内加尔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谅解备忘



录》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 一 条

中方将在塞内加尔共和国首都设立“达喀尔中国文化中心”。

中国文化中心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塞内加尔使馆指导下运作。

第 二 条

中方将在遵守塞内加尔共和国现行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设立

和运作中国文化中心，塞方将为中国文化中心的设立和运作提供

便利。

第 三 条

中国文化中心的宗旨是全面促进双方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

作，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。

第 四 条

中国文化中心为非营利性官方机构，其职能是开展多种形式

的文化活动、教学培训、信息服务和思想对话等。中国文化中心

向塞内加尔公众公布活动信息，介绍中国的历史、当代发展以及

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科学和社会生活。

第 五 条

中国文化中心在塞内加尔拥有签订其工作所需之法律文书的

权利。

中国文化中心可依照塞内加尔共和国相关规定开设银行账户。

第　六　条

中方将依照塞内加尔城市建设法规对中国文化中心进行设计、

建设、改建和装修，相关单位由中方确定。



第 七 条

为保证中国文化中心的良好运转，推动两国政治、经济和文

化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，中国文化中心享受如下海关和税收优惠：

（一）免关税：

1．免除中国文化中心馆舍建筑和场所配置所需设备和物资的

进口关税和等价税；

2．免除中国文化中心运作所需设备、教学用品、文化用品、

家具、办公用品及各种介质的音像资料的进口关税和等价税；

3．免除文化中心派遣人员自入境之日起 6个月以内，进口或

当地购买的家庭财物的关税和等价税；

4．对文化中心活动专用车辆实行临时进口免税；

（二）所有免税或临时进口免税物资的转让需提前获得海关部

门的准许；

（三）免税：

1．免除中国文化中心不动产租用的相关税费；

2．免除中国文化中心购置土地的登记和公证等相关税费。

第 八 条

由中国政府委派的文化中心工作人员，应具有中国国籍并持

公务护照。文化中心聘任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是中国或塞内加尔

公民。

中方向塞方通报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人员的任免情况，并依照

塞内加尔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办理就离任手续。

塞方为中国文化中心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入境签

证和居留证发放提供便利。

第 九 条

中国文化中心中方派遣人员遵守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



度，中国文化中心聘用的当地工作人员遵守塞内加尔劳动和社会

保障法律制度。中国文化中心有义务根据塞方《税务总法》规定，

代扣其向塞籍或在塞定居雇员所发工资及其向第三自然人所付款

项的个人所得税额，并缴纳给税收部门。

第 十 条

对本协定的任何修订须在双方充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进行，

并按照本协定第十一条款执行方能生效。

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解释和执行本协定时所发生的相关

问题。

第 十 一 条

双方应当通过外交渠道相互通知已完成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

自国内法律程序。协定自后一份通知收到之日起生效。

本协定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在达喀尔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均用中、法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塞内加尔共和国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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